突尼斯签证材料

邀请函原件及复印件（写明出访目的、联系电话。递交之前由邀请方发传真给使馆010-65325818核实）或扫描件（使馆会核实，延长签证时间）；
签证申请表（使馆网站自行下载填写，申请表正反面打印，签证申请表大写填写）；
半年内白底照片2张（3.5X4.5CM）；
机票订单；
酒店订单；
批件；
英文派遣函（打印在单位文头纸上并在右下角加盖公章）；
护照及护照首页复印件2份（扫描后彩色打印，打印的图像须与护照实际大小一致，如多人须两人合印在一张A4纸上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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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所有材料每人两份
